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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计划担保金额:本次计划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5.05亿元人民币； 

●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计划还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一）担保目的  

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物资贸易、通信工程等，

流动资金的需求较高。为了保障各项目的开发销售进度，公司积极支

持控股子公司开展各项融资活动，确保项目开发的顺利推进。  

公司认为，各下属子公司资产质量权属清晰，经营情况较好，偿

债能力强，且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能够有效

掌握，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对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生产

经营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房产开发的现状，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二）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 2016 年度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特



制定如下担保计划： 

被担保人 担保借款金额（元） 

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 75,000,000.00 

上海亚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0.00 

上海同灜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0,000.00 

合计 505,000,000.00 

一、 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1、 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9 年 1 月 

6 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西门路 158 号；法人代表：

朱丹；注册资本：3018.49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钢材、煤炭、建筑材料、装潢材料、

化工原料及产品、五金交电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2015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总资产 99,142,503.08 营业收入 98,511,541.6 

总负债 88,320,731.2 利润总额 -3,152,774.35 

净资产 10,821,771.88 净利润 -2,619,837.52 

2、上海亚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上海亚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8 年 6 月

22 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东小港路 389 号；法人代表：刘

建春；注册资本：10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邮电通讯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通信网络工程，通信设备维

护，建筑装饰装修，劳务服务，金属材料、电讯器材、塑料制品，

普通机械设备的销售，混凝土制品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015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总资产 111,707,490.93 营业收入 56,033,204.25 

总负债 42,369,746.11 利润总额 6,851,096.6 

净资产 69,337,744.82 净利润 5,114,475.74 

3、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上海同瀛宏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8 日；住所：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秀山路 7 号；法人代表：

沈建良；注册资本：10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

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现正开发崇明城桥 1-2#地块，已开始预售，

尚未入住，因此无销售收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015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总资产 1,508,059,904.05 营业收入 0.00 

总负债    1,510,218,837.80  利润总额 -12,007,739.01 

净资产 -2,158,933.75 净利润 -12,007,739.01 

 

一、 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拟对 201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担保行为作出预

计，具体情况如下： 

1、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保、保证担保等。 

2、 担保金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

间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5 亿元。 

3、 担保授权有效期：自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

效。 

授权董事会或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不再就

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如有新增或变更的

情况除外），并将根据担保的实施情况，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在

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在担保的额

度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担保事项尚需银行和相关金

融机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4、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事项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预计担保及授权事项满足公司及各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

需要，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

略，被担保方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总计5.0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额度。 



五、独立董事意见  

该项担保是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及现有的担保情况，在对公

司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现金流量情况以及投资需要合理预测的基

础上确定的，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制范围之

内。该议案涉及的担保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

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担保授权

超出董事会权限范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0245.7万元人

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64%。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5日 


